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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锦江大酒店

会议合同

共6页（含本页）

甲方：   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昆明锦江大酒店      

联系人：         黄倩                      联系人：    刘冬茹                  

联系电话：    13381132989                  联系电话：  18987270206              　  

一、客房安排：待定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房间类型
	房 数
	房价

	
	
	标间
	待定
	600元/间/夜（含双早）

	
	
	   大床
	待定
	600元/间/夜（含双早）


*保证最低用房数的特别约定:

1.1以上价格是基于最低保证用房数提供。若实际用房数少于最低保证房数，酒店(乙方)将仍按照最低保证用房数收取费用，若实际用房数高于最低保证房数，以实际用房数收取费用。
1.2请于会议举办 3天前确认预计和保证用房数，如预计用房数增加，最低保证用房数也须相应增加。比例应不超过10%浮动。

二、宴会安排：

	类型
	日  期
	时间
	形式
	地点
	用餐

标准
	预计

桌/人数
	保底

桌/人数

	午餐
	11月20日—

11月24日
	12:00
	自助餐
	旋厅
	68元/位
	10人
	10人

	茶歇
	11月20日—

11月24日
	10:00
	自助
	玉兰厅
	30元/位
	10人
	10人

	茶歇
	11月20日—

11月24日
	14:30
	自助
	玉兰厅
	30元/位
	10人
	10人


*保证最低出席人数的特别约定：

2.1以上价格是基于用餐最低保证人（桌）数提供。若实际用餐人（桌）数少于最低保证人（桌）数，酒店(乙方)将仍按照最低保证人（桌）数收取相关费用, 并且酒店有权更改用餐场地。若因用餐人（桌）数增加需更换用餐场地，酒店将根据场地预订情况而定。若实际用餐人（桌）数高于保证人（桌）数，以实际用餐人（桌）数收取相关费用。
2.2请于用餐前  3 天确认预计和保证出席人（桌）数，如预计人（桌）数增加，保证人（桌）数也须相应增加。比例应不超过10%浮动。
2.3为了保证食品质量及服务质量，请贵公司不要在原订桌位上加位；若需加位，酒店将加收费用：        ，同时酒店将相应增加食品份量。
2.4所有餐饮均须通过酒店做出安排。只有向酒店购买的食品饮料方可在宴会现场使用。除非获得酒店的事先同意，客人不得将自带的食品、烹饪原料或饮料带入宴会现场。带入者需额外付费，并与酒店签署相关食品安全免责协议书。酒店对客人自带食品、烹饪原料或饮料所引起的任何不良反应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会场安排
	日  期
	时  间
	地  点
	 台  型
	人 数
	租 金（元）

	11月20日—

11月24日
	08:30-12:00，13:00-17:00
	玉兰厅
	U型
	10人
	1500元/天

（含投影仪1台）


3.1会议室内提供

会场内茶水、纸、笔，会场外接待台,指示牌

3.2其他收费项目
3.2.1接待台标准鲜花装饰人民币  
/  元净价/盆
3.2.2标准讲台鲜花装饰人民币  /  元净价/盆
3.2.3使用   /  流明投影仪：人民币800元净价/台/天/人民币500元净价/台/半天
报告厅内置高清LED全彩显示屏12平方米：人民币2000元净价/台/次（四小时使用），如需。（不可拆除）
3.2.4超时收费：如此次会议时间超过预定时间，酒店将按每小时人民币  ￥500   元收取超时费用。但是否可延长该会议室租用时间需视当时该场地出租情况而定。请提前通知酒店您需要的设备

*请注意，会场内的音量不得超过90分贝，如果超过此音量，酒店将保留控制音量的权利。为配合酒店共同营造安静、舒适的环境，会场外（包括过道等公共区域）请勿高声喧哗、安排歌舞表演等发出较大声响的活动。

3.3指示牌
本酒店将在一楼大堂及会场门外为您免费制作指示牌，请提供具体字样。
指示牌内容如下：

3.4平面图
在您确保我们的报价符合您的要求后，我们期待进一步与您商讨会议安排细节，随此报价附上我们的平面图以供参考。

3.5宽带设备 (20兆带宽全酒店共享)
会场有无线网络覆盖。

3.6横幅
横幅：另外收费人民币 200  元净价/条。请提前与我们协商具体悬挂地点，我们会按实际状况进行妥善安排。

4、 定金：
4.1甲方应在20 17 年  11  月  18  日前支付人民币 壹万贰仟伍佰 元的定金，用于为甲方保留用房、餐厅、会场及保留以上特殊优惠。甲方应于20 17 年 11 月  14 日前签回此份协议书，便于乙方做好此次会议的接待准备工作。

4.2甲方与乙方签订此协议后，如甲方单方取消此活动，定金将不予退还。

5、 付款：会议举办前1星期，甲方需支付预计不少于总消费额的 90 %作为此次活动的预付款。

 5.1定金及预付款的缴纳方式：现金（刷卡、支票或转账）请按时支付款项，若因贵方未履行付款条件时所造成的上述安排延误或被取消，由贵方自行负责，乙方将按照实际已经发生的费用进行抵扣。

5.2由于银行到乙方账户正常情况下有一定周期，如甲方使用转账或支票预付定金，需提前5天到乙方处办理手续。

六、违约责任及赔偿：甲方如在以下时间段取消本次活动，因乙方须提前准备菜品并长时间为甲方保留场地等因素，甲方活动的取消将对乙方造成严重的损失，甲方将按如下标准收取赔偿款和违约金：

6.1通知取消预定的时间距活动举行的日期7天内（含7天）乙方将收取甲方违约金为预计总消费额的80% 。

 6.2如上费用仍不能补偿乙方的损失，乙方有权继续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7、 结算：活动结束后，甲方应签字确认消费账单，并于当天结清全部消费费用。

8、 未履行协议：如果甲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按以上方式支付乙方相关费用，乙方将有权通知甲方取消本次活动预订。重新恢复预订只能在乙方接到甲方支付定金及预付款后方可进行，并重新确认活动具体内容及时间。

九、损坏赔偿及布展：

9.1甲方不得携带如煤气罐、明火、礼花、摩丝彩喷、雪花、冷焰火等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乙方酒店。在活动期间，如果甲方对乙方设施造成损坏，乙方有权向甲方收取赔偿费用。

9.2甲方不得自带食品及饮料。如产生食品安全问题，一切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给乙方造成名誉上的损失，甲方应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损失包括但不仅限于乙方的财产损失、乙方因甲方或参会人员行为导致的经营损失以及乙方其他直接和间接损失），并通过恰当方式恢复乙方名誉，消除不利影响。
9.3布展时间：甲方应和乙方协商确定具体布展时间。

9.3.1酒店将免费提供三（3）个小时布展时间，如超出三（3）小时，酒店将收取费用 ￥500 元每小时。入场布展时间根据前一个活动而定。
9.3.2布展前须向酒店缴付人民币 ￥1000  元作为布展保证金，由甲方或甲方责成相关布展受托公司交纳，在撤展结束后经昆明锦江大酒店工程部及餐饮部负责人检查场地无误后，将保证金退还。
9.3.3酒店要求任何协助甲方做布展安排的供应商遵守本酒店的 “布展安全告知书”。如果甲方决定用自己的装饰方案，请提供设计方案草图及使用材料提交酒店予以确认。酒店保留同意或修改装饰计划的权力。标识不可展示在客房楼层，电梯，酒店大堂和酒店外部。
9.4在酒店进行的各类活动（会议），须提前向当地派出所报备，报备材料包含会议名称、时间、地点、人数、负责人姓名、联系电话、举办方证照、相关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会议内容等。
9.5甲方应负责参会者行为的正当性, 并且保证不会有违法乱纪的行为或任何形式的纠纷发生，尤其是应保证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发生。
9.6主办方及施工方搭建的任何物品，如发生倒塌或破损造成的人员伤亡，由甲方全部自行负责处

理完毕并承担全部责任，酒店（乙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9.7乙方不承担活动前，活动中及活动后个人物品的损坏及丢失的责任。个人贵重物品请自行保管好。
9.8其他更多有关布展详细条约，请参见布展安全告知书，布展安全告知书作为此合同附件同样有效。
9.9乙方 MERGEFIELD  $hotel.propNam  \* MERGEFORMAT 有权批准其活动场地内的所有标志和装饰物。客房楼层、电梯间、酒店主大堂区域或建筑物外墙上禁止张贴任何标志。
9.10鉴于乙方存放设施有限，物品只能在甲方活动开始前48小时办理接收并须在甲方活动结束后的24小时之内运走。如果您存放的物品未能在7日内运走，乙方有权处置所有剩余物品。

特别提醒：任何物品的运送或收取都须避开上午08:00-10:00时间段。

          所有桁架的搭建均须使用软质垫保护层或地毯。
9.11物品运送路线：酒店送货通道-B座安全楼梯上二楼-会场（餐厅）。

9.12甲方的大堂背景板尺寸不得超过5米长，高度视摆放位置而定。

9.13乙方已为甲方在大堂设置了相关指示牌，大堂不得再放置任何X展架等宣传物品。

十、不可抗力：如果情况超出任何一方控制，如不能合理预见或可以预见但不能合理避免，例如但不仅限于：不可抗力之战争或恐怖活动、地震、灾难等，则任何一方于此合同下的承诺均应宣告无效或延后，且当事一方须于5天内通知另一方此种情况。
十一、争议解决：由本合同产生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争议，应提交乙方所在地法院予以解决。在因本合同执行过程中有关的任何仲裁或诉讼，胜诉一方的律师费和其他支出，包括专家作证费用和仲裁费以及判决前后的利息应由败诉方负担。一方为向对方追讨该对方在本协议项下应付而未付费用所发生的律师费和利息，应由对方承担。即使本合同另有相反约定，各方应有权向任何具有管辖权之法院寻求临时的，暂时的或防护性的措施，如禁令救济及临时限制令。
十二、其他约定：甲方在宴会、会议、布展等所有活动中所产生的人身意外伤亡事故、经济纠纷、名誉损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等一切法律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如乙方因此被第三方追究法律责任的，甲方应赔偿乙方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十三、 生效: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且乙方收到甲方定金之日生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乙方账户信息

户名： 昆明锦江大酒店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昆明市环城南路支行 

账号： 135624681391

感谢选择昆明锦江大酒店。我们将不遗余力，悉心安排，如需任何帮助请联系本次活动销售人员/经理：               或拨打酒店电话：0871 - 63138888– 69/5718。

（以下无正文，仅为双方签字盖章部分）

同意并接受本合同

	甲方：
	乙方：昆明锦江大酒店

	甲方授权签字人： 
	乙方授权签字人：

	
	（正楷手写）

	
	合同审批人：

联系电话：

	签字日期：20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20   年  月  日

	
	

	协议签署地：昆明锦江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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